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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技术机制是目前国际气候谈判技术开发与转让议题的焦点。自COP15以来，经过3年多的艰苦谈判，技术机制实

现了在2012年全面运行的目标。但这些成果多数集中于程序性问题，影响技术机制在促进技术开发与转让过程中实

质性作用的关键议题，多数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分歧严重久拖未决；即使少数已达成的协议，也基本上是发

展中国家做了重大让步。在德班平台的未来谈判中，技术转让议题的重要性不仅不应削弱，反而需要进一步加强。

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加强工作：进一步落实来之不易的关于技术机制的谈判成果；明确中国

在低碳技术国际合作以及技术转让方面的需求；将技术转让议题摆在德班平台谈判总体战略中的相对突出位置；加

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支持的绩效评估。  

正文 

  技术开发与转让是国际气候谈判中的重要议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和《京都

议定书》均规定发达国家有责任和义务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环境有益技术，将这当做发展中国家履行减排承诺的先决

条件。[①]同时，技术转让也是《巴厘行动计划》确定的未来气候进程的四个要素之一，[②]并仍将是德班增强行

动平台（以下简称“德班平台”）谈判的重要内容。[③] 

  经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努力，2009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通过的不具有法律效力的

《哥本哈根协定》提出要建立技术机制以加速技术开发和转让。[④]在2010年墨西哥坎昆召开的第十六次缔约方大

会（COP16）上通过的《坎昆协议》中，正式决定建立技术机制，并制定了工作计划，要求在后续的缔约方大会

（COP）上就技术机制及其组成部分的运行模式和统属关系作出安排，以确保技术机制在2012年全面运行。[⑤]因

此，技术机制成为当前国际气候谈判技术转让议题的焦点。 

  本文通过回顾COP15以来技术机制的谈判进程，评估其两大组成部分的职能和运行模式，剖析谈判中的焦点问

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在下一阶段技术开发与转让议题上的谈判对策建议。 

  一、技术转让议题谈判的最新进展 

  经过自COP15以来的3年多艰苦谈判，气候变化技术机制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实现了在2012年全面运行的目

标。也应看到，尽管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技术机制变化仍面临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待进一步努力，其主要根源在

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要求存在较大差异。 

  （一）技术机制的建立 

  在2009年COP15通过的《哥本哈根协定》上，首次提出要建立技术机制，以加速技术开发和转让。在2010年

COP16通过的《坎昆协议》中，正式决定建立技术机制，并规定技术机制由技术执行委员会（Technology Executive 

Committee,TEC）和气候技术中心与网络（Climate Technology Centre and Network,CTCN）组成。自坎昆会议以



后，在德班会议和多哈会议上，技术机制以及其两大组成部分成为技术转让议题谈判的核心，并陆续出台一系列决

议，规定了TEC和CTCN的职能、模式、程序、职权范围等 

  （二）技术执行委员会 

  《坎昆协议》第121段规定了TEC的主要职能，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分析与综合：主要包括提供技术需求

概况以及与减缓和适应技术开发和转让相关的政策和技术问题的分析，是TEC其他职能的基础。第二，政策建议：主

要包括为加速减缓和适应行动而采取的推动技术开发和转让的行动、技术开发和转让相关政策和优先项目的指南、

解决技术开发和转让障碍的行动等提供建议。第二，促进和推动合作：主要包括推动政府、私营部门、非营利组织

和学术界及研究界在减缓和适应技术的开发和转让方面，在国际、区域和国家层面开展合作。 

  与职能相对应，TEC的主要运行模式也有分析和综合、政策建议、便利和促进三类。除此以外，第4/CP.17号决

议还对TEC的三个联系模式，即与其他体制安排的联系、利害关系方的参与以及信息和知识分享，做了初步的原则性

的规定。 

  此外，德班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17）和多哈第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18）还对TEC的成员组成、议事规则

等程序性问题做出了规定。 

  （三）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 

  《坎昆协议》第123段规定了CTCN的主要职能，可以分为以下四类。第一，提供技术支持：主要包括根据发展中

国家缔约方的请求，就技术需求评估、增强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等方面提供咨询、培训和支持。第二，促进合作：

主要包括通过与私营部门、公共机构和研究机构的合作，促进南北、南南和三角技术合作。第三，促进形成技术网

络：主要包括加强与国家、区域和国际技术中心及相关国家机构的合作，促进形成国际伙伴关系。第四，开展履行

其职能所需的其他活动。 

  在COP17上通过的第2/CP.17号决议进一步规定了CTCN的职权范围，确定了CTCN的结构，包括一个全球气候技术

中心（Climate Technology Center,CTC），和一个由有能力响应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在技术开发和转让方面所提请求

的相关机构组成的网络。其中组成网络的机构形式多样，可以是政府间组织、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学术研究机

构、金融机构、私营部门等。 

  为确保技术机制的运行，第2/CP.17号决议确定了用以评估和筛选气候技术中心承建机构的标准。经过评估和筛

选，最终在COP18上决定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牵头、13家机构组成的联盟作为气候技术中心承建机构。 

  为确保能快速应对发展中国家多样化的需求，并保持较低的管理成本，CTCN组织结构设计的原则是尽可能调动

已有的技术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业务的效能和效率。按照UNEP的设想，气候技术中心将由核心中心（Core 

Centre）和技术资源池组成，并接受咨询委员会的指导（图1）。[⑥]核心中心由UNEP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IDO）共同管理，负责协调、网络开发、与国家指定实体（NDEs）的联络等。其余11家参与机构将共同组成技术

资源池，支持核心中心应对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并提供与网络的联系，成为连接中心与网络之间的桥梁。核心中心

分为5个职能部门，分别是资金管理部、减缓部、适应部、能力建设与知识部、网络与通讯部。其中减缓部和适应部

为两大技术管理部门，负责通过NDEs对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做出快速反应。在资金充裕的情况下，减缓部和适应部将

下设非洲、西亚、亚太和拉美四个地区办公室，以便更好地满足来自这些地区的技术需求。 

  中心将根据减缓和适应领域专业知识、地区和国家代表性、在发展中国家技术开发与转让各阶段的相关经验、

提供能力建设的能力等标准筛选网络的组成机构。中心和网络之间没有固定的从属关系，将基于具体工作的需求采

用较为松散的方式开展合作。 

  （四）技术机制谈判进展评述 

  自COP15以来，经过3年多的艰苦谈判，技术机制实现了在2012年全面运行的目标。确保技术机制运行所必需的

程序性事项，如TEC的职能、模式和组成，CTCN的职能、技术中心的承建机构、咨询委员会的人员组成等，都已经得

到了确认 

  尽管技术机制谈判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技术机制及其组成部分的职能与发展中国家

的需求相距甚远。从已有的谈判进展看，TEC主要职能集中在提供分析与技术支持、提供政策建议、促进合作等辅助

性方面，而在如何加强与公约之下和公约之外其他体制安排的联系、深入参与这些体制安排的工作、通过参与项目

审批和实施实质性推动技术转让等方面进展甚微。而在CTCN方面，在现有方案下，中心和网络将主要针对某技术主

题或地区主题，采用较为松散的方式相结合。网络成员机构都是相互独立的，与气候技术中心没有永久的附属关

系。这样的组织模式具有较强的灵活性，能够基于主题召集专家，快速启动工作，同时运行的资金需求也较低。但

是这样的方式也存在网络专家队伍不稳定、沟通协调困难等弊端。 

  另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分歧较大，技术机制谈判中目前尚有五大关系悬而未决：TEC与CTCN的关

系；CTCN内中心和网络的关系；技术机制与资金机制的关系；技术机制与公约之下其他机制的关系；技术机制与公

约之外其他机制的关系。其中前两大关系涉及技术机制内部的组织结构和职能分工，会直接影响技术机制的工作效

果和效率。而后三大关系则涉及技术机制与公约之下和公约之外其他机制的联系，将决定技术机制能够调动的资源

数量和参与资源分配决策的程度。 

  二、技术机制谈判中的焦点问题分析 

  尽管已达成不少成果，但如前所述，有关技术机制谈判的成果多数集中于程序性问题。而影响技术机制在促进

技术开发与转让过程中实质性作用的关键议题，多数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分歧严重尚未达成协议，少数已经

达成的协议，也基本上是发展中国家做出了让步。总体而言，目前技术机制谈判中的焦点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



方面。 

  （一）技术机制的定位 

  技术机制的定位将直接影响其介入技术开发与转让过程的层次，进而影响其在促进技术开发与转让中的实质作

用。 

  技术机制定位的一个直接体现就是其报告关系。发达国家普遍持削弱和虚化技术机制职能的立场，因此希望降

低技术机制在公约下的地位。美国、欧盟、日本等都认为技术机制应当向公约附属机构而不是缔约方大会报告。而

发展中国家则希望通过提高技术机制的地位以强化其作用。因此发展中国家认为技术机制的两个组成部分，即TEC和

CTCN，应当直接向COP报告。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于技术机制报告关系之争，其实质是关于技术机制的地位之争。发展中国家提出技术

机制直接向COP报告，相当于将技术机制提升为公约的直接附属机构，通过提高其地位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职能。 

  在目前的谈判中，尽管技术机制具体的报告方式和流程尚未规定，但已经确定TEC和CTCN将通过附属机构，而不

是直接向COP报告。这一结果，更符合发达国家的期望，而不利于技术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TEC与CTCN的关系 

  在技术机制内部，TEC和CTCN这两大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核心问题。TEC从职能和定位上更偏重于宏观的

工作，因此更能自上而下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技术转让需求。而CTCN则更侧重于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开展具体

的工作。因此，如果在技术机制内部TEC的职能可落到实处，则其就越能通过自上而下的途径反映发展中国家的需

求；反之，则技术机制就越接近于自下而上开展的项目的集合。 

  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主张TEC和CTCN应当相互平行并相互独立。而发展中国家则认为TEC

应当在比CTCN更好的层级上工作，并对CTCN给予指导。 

  为此，在2011年5月举行的技术机制专家研讨会上，与会代表经过协商，为TEC和CTCN的可能关系提供了4个备选

方案[⑦]：第一，TEC作为CTCN的管理机构将行使全面的管理和监督职能；第二，TEC仅向CTCN提供指导，而其余的

管理职能将由气候技术中心的承建机构或者独立的监管机构行使。第三，通过“软”的管理措施，如提高相互间的

透明度、共同举办会议、共同撰写报告、自由信息交换以及对战略和计划的同行评议，以使TEC和CTCN相互促进工

作；第四，通过明确的安排使两个机构相互独立、相互分离。 

  其中备选方案一和方案二更多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观点，而备选方案三和方案四则代表发达国家的立场。由于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争执不下，确定TEC和CTCN关系的进程也遭到一定程度的推延。在COP18通过的第14/CP.18号

决议中，决定在第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19）上讨论和决定TEC对于其连接职能的建议，并在此基础上启动对TEC与

CTCN关系的进一步阐述。但是从目前的谈判看，TEC的管理职能最为明确的备选方案一和方案二已基本不可能达成，

最有可能被采纳的是备选方案三，即TEC和CTCN仅存在工作层面的软性联系，而没有从属和指导关系。 

  （三）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的关系 

  按照第1/CP.16号决议的要求，技术机制于2012年底实现全面运行。作为技术机制运行的重要条件，在COP18上

已经确定由UNEP牵头的国际机构联盟（以下简称“联盟”）作为气候技术中心的承建机构。 

  气候技术中心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要以灵活、精干和有效的组织结构来实现应对发展中国家多样化的需求这

一复杂的职能。为此，气候技术中心组织结构设计和管理的原则是尽可能调动已有的技术资源，以最大限度地发挥

其业务的效能和效率。 

  按照UNEP的设想，气候技术中心将由核心中心和技术资源池组成，并接受咨询委员会的指导。核心中心由UNEP

和UNIDO共同管理，负责协调、网络开发、与国家指定实体（NDEs）的联络等。其余11家参与机构将各自任命一名兼

职的技术专家，共同组成技术资源池，支持核心中心应对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并提供与网络的连接，成为连接中心

与网络之间的桥梁。为了确保灵活性和降低管理成本，核心中心将只负责综合管理和对提案的初步筛选，针对地区

和技术的具体咨询工作，将由技术资源池及其组成机构承担。 

  在CTCN内部，中心主要负责管理、联系、监督、评估等工作，具体的职能将主要由技术资源池和/或网络执行。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可能涉及减缓和适应的各个领域，一个由地区和各国机构组成的、覆盖范围和专业领域多

样化的网络，对于快速有效地回应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至关重要。 

  根据UNEP的设想，网络的组成机构应当涵盖政府间组织、国际组织、地区组织、行业组织、学术机构、金融机

构、非政府组织、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等。网络的组织形式可以多样，如针对减缓和适应的关键部门组织网络，聚

焦于私人部门的合作与资金支持组织网络，或者通过整合现有的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项目与活动组织网络。 

  气候技术中心将负责选择网络的组成机构以供咨询委员会批准任命，并制定组织和建立网络的方案。根据公约

在其他领域的经验，UNEP提出了筛选网络组成机构的标准，包括：地区和国家代表性；减缓和适应领域专业知识；

行业专业知识；机构类型代表性；能力建设和知识管理能力；发展中国家技术开发与转让各阶段的相关经验；根据

发展中国家需求提供中立支持的能力；提供优质高效的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服务的经验。 

  目前的谈判已经确定，CTCN由一个全球气候技术中心和一个网络组成，没有地区中心和国家中心。在现有的方

案中，除UNEP和UNIDO管理核心中心之外，联盟的其余11家参与机构共同组成技术资源池。这11家机构在地理位置上

覆盖全球各大洲，成为连接中心和网络之间的桥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地区中心和国家中心的作用。但这样的组

织方式与发展中国家的期望仍有不小差距；发展中国家普遍期望，在全球中心下建立地区中心和国家中心，并在每

个地区或国家内分重点部门和技术建立分中心，将CTCN的工作落到实处。 



  其次，在现有方案下，中心和网络将主要针对某技术主题或地区主题，采用较为松散的方式相结合。网络成员

机构都是相互独立的，与气候技术中心没有永久的附属关系。这样的组织模式具有较强的灵活性，能够基于主题召

集专家，快速启动工作，同时运行的资金需求也较低。但是这样的方式也存在网络专家队伍不稳定、沟通协调困难

等弊端。 

  根据授权，CTCN将在技术生命周期的全过程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支持。因此CTCN需要在技术的研究开发、

示范、部署和商业化全过程具备足够的专业能力。联盟中的13家机构主要是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研究机

构，缺乏金融机构和私营部门的参与。这13家机构在以往工作中发展了和许多组织的合作关系，这些组织能够成为

网络的潜在成员。但在这些网络潜在成员中，金融机构和私营部门的数量仍然很少。这不利于CTCN在技术的部署和

商业化阶段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 

  （四）知识产权问题 

  技术机制下知识产权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观点最为对立、分歧最为严重的议题，几乎成为“死结”。 

  发展中国家强调，知识产权是气候有益技术国际开发与转让过程中的障碍，因此需要在新的技术机制下讨论并

提出解决这一障碍的措施。为此TEC需要具备协调和解决知识产权问题的职能。 

  而发达国家则否认知识产权是国际技术开发与转让的障碍，并提出无论是TEC还是公约，都不是处理技术转让中

的知识产权问题的恰当场合。发达国家坚持知识产权问题应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或世界贸易组织（WTO）下

协商解决，强烈反对在谈判文本中出现任何有关知识产权的内容。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关于知识产权问题的分歧，几乎贯穿了技术机制谈判的整个过程。从坎昆会议之前长期

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的接触小组会议，到TEC建立后到目前先后举行的四次会议中，知识产权都成为争论最大、分歧

最严重的问题。[⑧] 

  发达国家的反对，使得技术机制谈判在知识产权问题上进展甚微。在目前已经达成的决议中，无论是TEC及气候

技术中心和网络的职能、模式还是工作计划中，都没有明确提及知识产权。作为妥协，知识产权问题将作为技术机

制额外职能的一个可能方面，在TEC关于建立促成环境、消除障碍的职能下进行讨论。 

  （五）技术机制与资金机制的联系 

  与技术机制相关的资金需求及与之对应的技术机制和资金机制的联系可以分为四个层次。首先，最基本的，CTC

核心业务的运行成本，包括工作人员工资和必需的运行费用。其次，调动网络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要求所需的

费用。第三，实施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所提出的、被CTCN批准的项目所需的资金。最后，TEC、CTCN和资金机制以及其

他与技术转让相关的资金来源之间潜在的机制联系。其中前两个层次只能保障技术机制运行所需的基本资金，而后

两个层次才能决定技术机制能在多大程度上为资金机制审批资助项目提供技术和决策建议。 

  所有缔约方都不否认需要为技术机制的运行和CTCN提供的技术服务提供充足和稳定的资金支持，也即技术机制

资金需求的前两个层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分歧在资金需求的后两个更高的层次上。发展中国家强调技

术机制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就需要能更实质性地参与资金机制在审批资助项目上的工作。例如，有发展中国家提出

要在绿色气候基金下建立专门的资金窗口以支持技术转让，并由技术机制直接参与评审决定是否资助。而发达国家

意识到，增强技术机制和资金机制的联系会加大其在资金、技术上履行义务的压力，因此对这个议题持消极态度，

回避乃至否定技术机制和资金机制更高层次上的联系。 

  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歧严重，目前围绕技术机制与资金机制联系议题的谈判进展甚微。原本计划在

COP19上正式决定技术机制和资金机制的联系模式，也被推迟到了第二十次缔约方大会（COP20）再做决定。在与资

金机制的联系无法落实的情况下，技术机制能够获得的资金支持力度和运行效率都将大打折扣。 

  （六）技术机制与公约下及公约外相关体制安排的联系 

  第4/CP.17号决议附件一“技术执行委员会的模式”的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对与其他体制安排的联系模式和利害

关系方的参与模式做了初步规定，并要求TEC在后续会议中继续考虑和商定，以期提交COP18通过。[⑨]为履行第

4/CP.17号决议的要求，TEC分别提出了与公约之下和之外相关体制安排的联系模式的建议。[⑩] 

  TEC识别了公约之下与技术机制的职能和活动关系密切的相关体制安排，包括但不限于CTCN咨询委员会、适应委

员会、绿色气候基金理事会、登记处、最不发达国家专家组、非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国家信息通报专家咨询小

组、常设委员会和适应基金理事会等，提出的联系模式主要包括交叉参加相关机构的会议、请各机构对TEC工作计划

提供意见、知识和信息共享等。 

  而与公约之外的相关体制安排，包括政府部门、商界、学术界、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TEC提出的联系模式

主要包括邀请其作为观察员或专家顾问参加技术机制的会议，建立技术工作组、利害关系方论坛或磋商小组，双边

合作机制，基于互联网的信息交流平台，TEC成员参与其他机构组织的会议等。 

  可以看出，目前提出的技术机制与公约之下和公约之外相关体制安排的联系模式，主要集中在交叉参加会议、

提供建议、信息交流和共享等程序性层面，而无法参与这些机构的决策、政策执行等实质性工作。 

  （七）技术机制的额外职能 

  第1/CP.16号决议提出了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2011年关于技术开发与转让的工作计划，其中特别提到要考虑

TEC和CTCN的额外职能。 

  为此，在接下来召开的几次技术机制的会议上，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关于技术机制额外职能的建议，主要包括三

大类职能：管理和监督CTCN的工作；评估技术机制的绩效，评估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技术援助；帮助建立

技术转让的促成环境，消除障碍。而发达国家并不希望技术机制有太多实质性职能，因此没有提出关于额外职能的



提议。 

  在目前的谈判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达成妥协，第1/CP.18号决议要求CTCN咨询委员会在制订工作计划时考

虑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能力建设、技术需求评估的建议和支持等职能。[11]而TEC额外职能的讨论将集中在建立促成环

境、消除障碍方面。[12]其中关于知识产权在气候技术开发和转让方面的作用，将针对每个案例的情况分别进行阐

述，而不作具有一般性意义的结论。 

  综合来看，在公约下建立职能健全的技术机制是切实推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减缓和适应的技术援助、

增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合理制度安排，因此广大发展中国家对此期待很高。而发达国家意识到技术机

制的职能越健全、越落到实处，就越会增加其在技术转让上履行义务的压力，因此对于此议题态度消极，试图阻挠

在许多关键议题上达成决议（表2）。 

  三、结论和建议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技术机制谈判近年来取得了重大成就，实现了技术机制在2012年全面运行的目标。但由于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严重分歧，未来的路还很长，技术机制谈判远未完结。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坚持德班平台谈

判不应只包括减排目标，也应该包括缓解、适应、资金、技术等议题。在未来德班平台谈判下，技术转让议题的作

用不仅不能削弱，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这一方面是顺应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同时也能成为牵制发达国家的筹码。 

  因此，在德班平台下技术转让议题的谈判中，中国可以考虑从以下四个方面加强工作。第一，进一步落实来之

不易的关于技术机制的谈判成果，包括进一步增强TEC的职权，尤其是增强TEC在技术转让支持项目和相应资金安排

方面的决策权；落实对CTCN的资金支持，增强CTCN在能力建设、信息交流等务虚层面的工作之外，在共享知识产

权、实质性转让核心技术等方面的职能。 

  第二，结合中国落实2020年温室气体强度控制目标以及关于中长期排放峰值的探讨，识别中国的关键支撑技术

需求和障碍，统筹国内和国外两个大局，制定中国的低碳技术战略，从而明确中国在低碳技术国际合作以及技术转

让方面的需求，使得谈判中提出的各项诉求能够更加有的放矢。 

  第三，在关于德班平台谈判总体战略的形成过程中，要将技术转让议题摆在一个相对突出的位置，使得技术转

让和减缓、适应、资金以及能力建设等议题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力求实现一个更加平衡的谈判结果。 

  第四，加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支持的绩效评估。技术转让绩效评估方法、指标体系以及相应

的制度安排，是发达国家切实履行技术转让义务、公约下技术转让真正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保证。目前的技术机

制缺乏与技术转让绩效评估相关的机构安排。此外，目前关于“测量、报告、核查”（MRV）的相关决议中，也仅限

于针对发达国家如何完成减排目标，对于发达国家技术转让义务基本没有涉及。在中国面临被要求在2020年以后承

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责任这一严峻形势下，技术转让议题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对发达国家过去和将来履行技术

转让义务的绩效评估，将是中国承担减排责任的重要前提条件以及中国缓解现有谈判压力的重要方面。因此，设计

一套实用的技术转让绩效评估的框架、方法和指标体系并将其纳入德班平台谈判，在新的谈判形势下具有重要意

义。 

注释 

  [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1992年，FCCC/INFORMAL/84；《<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

议定书》，联合国，1997年。 

  [②]UNFCCC,Decision 1/CP.13:Bali Action 

Plan,2007,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2007/cop13/eng/06a01.pdf. 

  [③]UNFCCC,Decision 1/CP.17:Establishment of an Ad Hoc Working Group on the Durban Platform for 

Enhanced Action,2011,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2011/cop17/eng/09a01.pdf. 

  [④]UNFCCC,Decision 2/CP.15:Copenhagen 

Accord,2009,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2009/cop15/eng/11a01.pdf. 

  [⑤]UNFCCC,Decision 1/CP.16:The Cancun 

Agreements,2010,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2010/cop16/eng/07a01.pdf. 

  [⑥]UNEP,Proposal to Host the Climate Technology 

Centre,2012,http://unfccc.int/files/cooperation_and_support/technology/application/pdf/main_proposal_unep.pdf. 

  [⑦]UNFCCC,FCCC/AWGLCA/2011/INF.2:Expert Workshop on the Technology Mechanism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Fourteenth Session of the Ad Hoc Working Group on Long-term Coopera-tive Action under the 

Convention,2011,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2011/awglca14/eng/inf02.pdf. 

  [⑧]Third World Network,“Divergent Views on Bodies of the UNFCCC Technology Mechanism,”TWN Bonn 

Update,No.16,June 

8,2010,http://www.twnside.org.sg/title2/climate/news/Bonn06/TWN_bonn6.up16.pdf;Third Word Network,

“First Meeting of the Technology Executive Committee Ends with Compromise and Progress on Modalities 

and Procedures,”TWN Panama Update,No.1,Octo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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